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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发改产业〔2021〕160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生态环境厅（局）、市场监管局（厅、委）、

能源局：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是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耗能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高耗能属性主要由产品性质和工艺特点决定，合理有序的

项目建设实施，对健全产业体系、稳定市场供给、促进经济增长具有

重要支撑作用。为落实《关于强化能效约束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的

若干意见》，指导各地科学有序做好高耗能行业节能降碳技术改造，

有效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经商有关方面，现发布《高耗能行业

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年版）》，并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突出标准引领作用

  对标国内外生产企业先进能效水平，确定高耗能行业能效标杆水



平。参考国家现行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确定的准入值和限定值，根

据行业实际情况、发展预期、生产装置整体能效水平等，统筹考虑如

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保持生产供给平稳、便于企业操作实施等因素，

科学划定各行业能效基准水平。重点领域范围和标杆水平、基准水平

视行业发展和能耗限额标准制修订情况进行补充完善和动态调整。

  二、分类推动项目提效达标

  对拟建、在建项目，应对照能效标杆水平建设实施，推动能效水

平应提尽提，力争全面达到标杆水平。对能效低于本行业基准水平的

存量项目，合理设置政策实施过渡期，引导企业有序开展节能降碳技

术改造，提高生产运行能效，坚决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落后工艺、

落后产品。加强绿色低碳工艺技术装备推广应用，促进形成强大国内

市场。

  三、限期分批改造升级和淘汰

  依据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限期分批实施改造升级和淘汰。

对需开展技术改造的项目，各地要明确改造升级和淘汰时限（一般不

超过 3年）以及年度改造淘汰计划，在规定时限内将能效改造升级到

基准水平以上，力争达到能效标杆水平；对于不能按期改造完毕的项

目进行淘汰。坚决遏制高耗能项目不合理用能，对于能效低于本行业

基准水平且未能按期改造升级的项目，限制用能。

  四、完善相关配套支持政策

  整合利用已有政策工具，通过阶梯电价、国家工业专项节能监察、

环保监督执法等手段，加大节能降碳市场调节和督促落实力度。推动



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向节能减排效应显著的

重点项目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落实节能专用装备、技术改造、资源

综合利用等税收优惠政策，加快企业改造升级步伐，提升行业整体能

效水平。

  上述规定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执行。各地方要深刻认识、高度

重视严格能效约束推动高耗能行业节能降碳工作的重要性，充分立足

本地发展实际，坚持系统观念，尊重市场规律，细化工作要求，强化

责任落实，稳妥有序推动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切实避免“一刀切”管理

和“运动式”减碳，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附件：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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